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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43         证券简称：正平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2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参与投资设立陕西正和基石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陕西正和基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正

和基石”） 

●投资金额：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孙公司

青海金丰交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丰建设”）作为有限合伙人

参与投资设立正和基石；正和基石认缴出资总额为 10000万元，其中金丰建设认

缴出资 3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 30%。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具有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投资过程中可能存在

各合伙人未能按约定出资到位、未能找到合适标的项目，以及政策法规、宏观经

济、市场环境等外部因素发生不利变化，进而导致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不能

及时有效退出等相关风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将密切关注正和基石的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努力

降低投资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根据后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投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会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发

展，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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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充分利用合作各方资源优势，推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公司全资孙公

司金丰建设作为有限合伙人与韩冰、西安中信金服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金服”）共同投资设立正和基石。 

正和基石认缴出资总额为 10000 万元，其中韩冰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6000 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 60%；金丰建设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3000 万

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 30%；中信金服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 1000 万元，占

认缴出资总额的 10%。 

2、投资方向：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在建项目。 

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亦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1、公司名称：西安中信金服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13MA6U2FM07N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冯帆 

5、成立时间：2017年 3月 14日 

6、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东二环延伸段省直机关东苑小区 9 号楼

1层 01 室 

7、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西安市 

8、经营范围：财务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公关活动策

划；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建筑工程项

目咨询；票务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9、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冯帆持有中信金服 51%股权，陈阳持有中信金

服 49%股权。 

10、关联关系：中信金服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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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限合伙人 

1、韩冰 

（1）姓名：韩冰 

（2）身份证号码：61052319********** 

（3）国籍：中国籍 

（4）住址：西安市碑林区 

（5）关联关系：韩冰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2、金丰建设 

（1）公司名称：青海金丰交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000661913608E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马健 

（5）成立时间：2007年 10月 11日 

（6）注册地址：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 128号创新大厦 14楼 

（7）主要办公地点：青海省西宁市 

（8）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路

面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

分项）专业承包贰级。（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青海正和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公司持有青海正和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陕西正和基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MACBBXUG0C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主要经营场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一路 10 号中铁西安中心 2106

室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品牌管理；

工程管理服务；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票据信息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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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服务；税务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法律咨询（不

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经营期限：长期 

7、合伙人及认缴出资情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西安中信金服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 
普通合伙人 1000 10% 

2 韩冰 有限合伙人 6000 60% 

3 
青海金丰交通建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30%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企业名称：陕西正和基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合伙企业经营场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一路 10 号中铁西安中心

2106室 

3、合伙企业经营期限：长期。 

4、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

代码 
缴付期限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西安中信金服财务

咨询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91610113MA6U2FM07N 2053年 02月 13日 货币 1000 

韩冰 有限合伙人 6105231998******** 2053年 02月 13日 货币 6000 

青海金丰交通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91630000661913608E 2053年 02月 13日 货币 3000 

5、合伙人会议 

5.1 合伙人会议由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组成。合伙人会议召开须经执行

事务合伙人（或超过二分之一以上的合伙人）提议，方可举行合伙人会议。对所

议事项全体合伙人事先取得一致意见的，可以不召开合伙人会议，直接做出合伙

人决定，并由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 

5.2 合伙人会议对合伙企业以下事项作出决策，需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1）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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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经营场所； 

（3）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 

（4）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 

（5）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6）修改合伙协议； 

（7）合伙企业增资或减资； 

（8）新合伙人入伙； 

（9）合伙企业清算，解散； 

（10）其它对本合伙企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5.3 除本协议规定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外，合伙人会议对合伙事务作出

决策，应当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出席合伙人会议的全体合伙人（包括合伙人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多数同意。 

5.4 合伙人（包括合伙人代理人）依据其出资额行使表决权。 

6、利润分配、亏损承担 

6.1 合伙企业全部收入扣除全部合伙人出资额及合伙企业运行费用的总和

为合伙企业的投资收益，以上构成合伙企业的利润。 

6.2 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 

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之间按照合伙企业投资收益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6.3 合伙企业的亏损分担。 

对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产生的亏损，各类合伙人按出资额比例分担。 

7、法律责任 

7.1 合伙人对合伙协议约定必须经合伙人会议通过方能执行的事务擅自处

理，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7.2 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或者合伙企业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应

当归合伙企业的利益据为己有的，或者采取其他手段侵占合伙企业财产的，应当

将该利益和财产退还合伙企业；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7.3 不具有事务执行权的合伙人擅自执行合伙事务，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

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7.4 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从事与本合伙企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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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业务或者与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的，该收益归合伙企业所有；给合伙企业

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7.5 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8、争议解决 

合伙人对合伙事项发生争议，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提出解决方案，由合伙人会

议决策。 

通过上述方式解决不成的，可将争议提交公司设立地有管辖权的法院以中国

法律解决。 

9、本合伙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后生效。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享有

权利，履行义务。 

经协商一致，协议各方可以变更或修改本协议，对本协议的变更或修改应以

书面形式作出，并经协议各方签署方为有效。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有利于充分利用合作各方资源优势，进一步拓展公司融资

渠道，推进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在建项目的施工建设，促进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本次投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会影响主营业

务的正常发展，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具有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投资过程中可能存在

各合伙人未能按约定出资到位、未能找到合适标的项目，以及政策法规、宏观经

济、市场环境等外部因素发生不利变化，进而导致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不能

及时有效退出等相关风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将密切关注正和基石的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努力

降低投资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根据后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7日 


